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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农村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农业机械）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从事农业机械维

修经营不符合规

定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从事农业机械维修经营不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罚款。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从

事农业机械维修经营，应当有必要的维修场地，有

必要的维修设施、设备和检测仪器，有相应的维修

技术人员，有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从轻处罚

拒不改正，且缺少下列条件 1

项的：

1.必要的维修场地；

2.必要的维修设施设备和检

测仪器；

3.相应的维修技术人员；

4.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处 5000 元以上 6500 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拒不改正，且缺少下列条件 2

项的：

1.必要的维修场地；

2.必要的维修设施设备和检

测仪器；

3.相应的维修技术人员；

4.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处 65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且造成安全生产

事故等危害后果或缺少下列

条件 3项以上的：

1.必要的维修场地；

2.必要的维修设施设备和检

测仪器；

3.相应的维修技术人员；

4.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处8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



2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2

使用不符合农业

机械安全技术标

准的配件维修农

业机械，或者拼

装、改装农业机

械整机，或者承

揽维修已经达到

报废条件的农业

机械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农业机械维修经营者使用不符合农业机械安全技术

标准的配件维修农业机械，或者拼装、改装农业机

械整机，或者承揽维修已经达到报废条件的农业机

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违法经营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及时改正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拒不改正，违法经营额 5000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

营额 2倍以上 3.5 倍以下罚

款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拒不改正，违法经营额

5000 元以上；

2.造成农机事故等危害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

营额 3.5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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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3

未按照规定办理

登记手续并取得

相应的证书和牌

照，擅自将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

投入使用，或者

未按照规定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

款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

牌照，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或者

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

续；逾期不补办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

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拒不停止使用，且未按照规

定办理改变机身颜色、所有

人居住地迁移、所有人姓名

（单位名称）变更的变更登

记手续的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并处 200 元以上 700 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拒不停止使用，且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1.未按照规定办理更换机身

（底盘）、挂车、发动机及

因质量问题更换整机等变更

登记手续；

2.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并处700元以上1300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停止使用，发生农机事

故等危害后果的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并处 1300 元以上 2000 元以

下罚款



4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4

伪造、变造或者

使用伪造、变造

的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证书和牌

照的，或者使用

其他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的证书

和牌照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证书和牌照的，或者使用其他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的证书和牌照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证书

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处 200 元

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使用伪造、

变造或其他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的证书或牌照的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

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

予以批评教育，并处 200 元

以上 7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

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

予以批评教育，并处 700 元

以上 13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伪造、变造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证书或牌照 3张（个）

以上；

2.发生农机事故等危害后果

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用的

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

予以批评教育，并处 13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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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5

未取得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操作

证件而操作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

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未取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而操作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

款。

从轻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的
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2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的
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3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或发

生农机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300元以上500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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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6

操作与本人操作

证件规定不相符

的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或者操

作未按照规定登

记、检验或者检

验不合格、安全

设施不全、机件

失效的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或

者使用国家管制

的精神药品、麻

醉品后操作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

或者患有妨碍安

全操作的疾病操

作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操作与本人操作证件

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操作未按

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

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使用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品、麻醉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

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从轻处罚

拒不改正，操作与本人操作

证件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或者操作未按

照规定登记的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的

处 10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拒不改正，操作未按照规定

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

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或者使用

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

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或者患有妨碍安全操作

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的

处 2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罚

款

从重处罚
发生农机事故或造成其他危

害后果的

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

款，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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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7

使用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违反规

定载人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

一款 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对违

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照；情节严重

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拒不改正且违反规定载人

3人以上；

2.发生农机事故或造成其他

危害后果

吊销有关人员操作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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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8

未按统一的教学

计划、教学大纲

和规定教材进行

培训的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

项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二）未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规定

教材进行培训的，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一年内培训学员 200 人以下

的

责令改正，处 600 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一年内培训学员 200 人以上

300 人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 6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一年内培训学员 300 人以上

的

责令改正，处 1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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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9

聘用未经省级人

民政府农机主管

部门考核合格的

人员从事拖拉机

驾驶员培训教学

工作的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三）聘用未经省级人民政府农机主管部门考

核合格的人员从事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教学工作的，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聘用未考核合格人员 3 人以

下的

责令改正，处 1500 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聘用未考核合格人员 3 人的
责令改正，处 1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聘用未考核合格人员 4 人以

上的

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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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0

在作业过程中未

随身携带本人合

法、有效操作证

件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操作人员及其他应当依法取得相应操作证件的

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未随身携带本人

合法、有效操作证件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

下罚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第四十条第二

款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及其他应当依法

取得相应操作证件的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在农业机

械作业过程中，应当随身携带本人合法、有效的操

作证件。

不予处罚

当场能提供佐证材料，经核

实已取得合法、有效操作证

件的

不予处罚

一般处罚

当场不能提供佐证材料，经

核实已取得合法、有效操作

证件的

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

5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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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1
改装、拆除农业

机械安全设施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改装、拆除农

业机械安全设施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

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 禁止改装、拆除农业机械安全设施。

从轻处罚
改装、拆除农业机械安全设

施的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处罚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农机事

故等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使用，并处 200 元

以上 35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逾期不改正，造成农机事故

等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使用，并处 350 元

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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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2

经约谈，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的安

全管理人员仍未

履行职责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

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职责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对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经约谈，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安全管理人员仍未履行职责

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

条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配备的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履

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农业机械使用

操作的安全规章制度；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农业机械操作人员

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三）检查本单位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状况；

（四）及时排查并督促消除农业机械事故隐患；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从轻处罚
经约谈，安全管理人员仍有 1

项职责未履行的
警告

一般处罚
经约谈，安全管理人员仍有 2

项职责未履行的
警告，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经约谈，安全管理人员仍有 3

项以上职责未履行的

警告，并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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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3
雇用未持有有效

操作证件人员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

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或者农业机械所有人雇用未持有有效操作

证件人员的，由农机监理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七

条第一款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者农业机械所有人

雇用他人操作农业机械的，应当确认所雇用的拖拉

机和联合收割机的操作人员持有有效操作证件、其

他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安全操作技能，不得违章指

挥、强令操作人员冒险作业。

从轻处罚
雇用未持有有效操作证件人

员 1 人的

警告，可以并处 150 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雇用未持有有效操作证件人

员 2 人的

警告，并处 15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雇用未持有有效操作证件

人员 3人以上；

2.操作农业机械发生农机事

故或造成其他危害后果

警告，并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14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4

操作未按照规定

悬挂牌照的农业

机械、操作改装

或者拆卸安全防

护装置的农业机

械、操作拼装或

者改装整机的农

业机械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

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

项规定，农业机械操作人员操作未按照规定悬挂牌

照的农业机械、操作改装或者拆卸安全防护装置的

农业机械、操作拼装或者改装整机的农业机械的，

由农机监理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

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九

条 禁止操作下列农业机械：

（一）未按照规定悬挂牌照的拖拉机或者联合

收割机；

（二）改装或者拆卸安全防护装置的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

（三）拼装或者改装整机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

的农业机械；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操作的农业

机械。

从轻处罚

操作未按照规定悬挂牌照的

农业机械，当场能够提供牌

照的

警告，可以并处 150 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警告，并处 15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农机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15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5

饮酒后操作农业

机械、拖拉机或

者联合收割机在

作业或者转移过

程中搭乘与操作

农业机械无关的

人员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

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农业机械操作人员饮酒后操作农业机械、拖拉机或

者联合收割机在作业或者转移过程中搭乘与操作农

业机械无关的人员的，由农机监理机构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

条 农业机械操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饮酒后操作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

械；

（二）拖拉机或者联合收割机在作业或者转移

过程中搭乘与操作农业机械无关的人员；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从轻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饮酒后操作以下 8类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

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电动

卷帘机、机动植保机械、机

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插

秧机、铡草机；

2.在作业、转移过程中搭乘

无关人员 3人以下

警告，可以并处 300 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警告，并处 3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饮酒后操作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且在作业、转移过程

中搭乘与操作农业机械无关

的人员；

2.在作业、转移过程中搭乘

无关人员 5人以上；

3.发生农机事故或造成其他

危害后果

警告，并处 6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16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6

擅自拆卸、破坏

污染物排放控制

装置的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

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单位或

者个人擅自拆卸、破坏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的，由

农机监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卸和破坏

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

不予处罚

擅自拆卸、破坏由政府免费

加装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装

置，安装已超过 3 年的

不予处罚

一般处罚

擅自拆卸、破坏由政府免费

加装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装

置，安装未超过 3 年的

由农机监理机构责令恢复原

状或者赔偿损失，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17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7

跨区作业中介服

务组织不配备相

应的服务设施和

技术人员，没有

兑现服务承诺，

只收费不服务或

者多收费少服务

的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不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技

术人员，没有兑现服务承诺，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

收费少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退还服务费，可并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

罚款；违反有关收费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

部门配合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不予处罚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违法收取的服务费已及时

退还；

3.接受服务的一方同意谅解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两年

内初次违法的

警告，责令退还服务费，可

并处 500 元以上 650 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的

警告，责令退还服务费，并

处 650 元以上 800 元以下罚

款

从重处罚 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的

警告，责令退还服务费，并

处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18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8

持假冒《作业证》

或扰乱跨区作业

秩序的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持假冒《作业证》或扰乱跨区作业秩序的，由县级

以上农机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纳入当地农

机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可并处 5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 100 元以上 200 元以

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持假冒《作业证》或扰乱跨

区作业秩序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

50 元以上 75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持假冒《作业证》且扰乱跨

区作业秩序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

75 元以上 1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跨区作业秩序混乱等危

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

10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罚

款



19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9

未按规定填写维

修记录和报送年

度维修情况统计

表的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农业

机械维修者未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送年度维修

情况统计表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 100 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未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

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的
警告，限期改正

一般处罚 逾期拒不改正的 处 100 元以下罚款



20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20

未取得操作证书

从事常规农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作

业飞行活动的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五十

条第四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操作证书从事

常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飞行活动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作

业，并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及时改正，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两年

内初次违法的

责令停止作业，并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的
责令停止作业，并处 4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或造

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作业，并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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